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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 企业反舞弊被认为是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也

是企业高效治理的核心之一。美国注册舞弊审查师协会每两年针

对职务舞弊行为会发布调查报告, 根据《2022 年全球职务舞弊调

查报告》1(以下简称“《报告》”)显示, 舞弊造成的损失平均在组

织收入的 5%左右, 这与该协会于 2018 年、2020 年的统计相一

致, 可见舞弊损失对组织发展影响巨大。另外, 《报告》就反舞

弊措施的效果进行总结, 发现采取各类反舞弊措施后平均可以

降低三分之一的损失且可加速舞弊案发, 大致可缩短三分之一

的舞弊案发时间, 效果显著。鉴于舞弊行为的危害性以及反舞弊

措施的效果, 本文针对反舞弊措施实施的不同对象, 总结了不同

类型的企业、企业的不同部门以及不同层级员工的反舞弊的重点, 

以帮助企业有方向、有侧重地开展反舞弊工作。 

 

《企业反舞弊重点探析——以不同对象的维度展开(上)》已经就

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三类不同类型企业的反舞弊重点

进行了讨论, 并引入“企业不同部门反舞弊的关注要点”, 对采

购及业务部门的反舞弊要点进行了梳理, 本文将继续围绕企业

的销售等部门、企业不同层级的员工, 进行反舞弊问题的探讨。 

 

一. 不同类型企业反舞弊的侧重点 

(一) 外资企业 

(二) 国有企业 

(三) 民营企业 

二. 企业不同部门反舞弊关注要点 

(一) 采购及业务部门 

 

 

                                                        
1 Occupational Fraud 2022: A REPORT OF THE NATIONS,  
https://acfepublic.s3.us-west-2.amazonaws.com/2022+Report+to+the+Nations.pdf 
 

企业反舞弊重点探析——以不同对象的维度展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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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销售部门 

 

对于销售部门, 其舞弊行为模式也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包括: (1)利用公司销售返利2、营销宣传补

贴等政策, 销售人员虚构客户、虚构营销活动以向公司报销, 套取费用; (2)利用公司与客户对接

的机会, 在交易中引入销售人员自己关联公司, 例如以自己关联公司截留本属于公司的销售机

会3、虚增交易环节指定自己关联公司作为经销商、甚至以自己关联公司产品假冒公司产品以向

客户销售。(3)收受公司同行的好处费, 让渡公司交易机会, 比如在投标过程中陪标等。针对上述

舞弊手段, 企业对销售部门的监管重点在于客户管理。企业应当把控客户资源, 在落实维护客

户的各类政策时应当重视审查证明文件的真实性, 另外可对客户展开定期或抽查访问, 要求客

户评价产品质量、突击检查以往交易金额及交易数量, 从而审查销售人员的履职情况; 在开拓新

客户方面, 企业可要求销售人员全程留痕, 包括投标文件、投标过程及相关沟通情况, 以防范销

售人员舞弊。 

 

(三) 财务部门 

 

在企业后端的支持部门中, 财务相关部门的舞弊行为最为典型, 也最为普遍, 其主要舞弊类型

为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鉴于财务部门直接接触资金, 相关财务人员有更多机会实施舞弊行为。

一般结构简单、财务部门人员有限、权力集中的企业财务舞弊模式较为简单, 如掌管公司账户

账号密码的财务人员直接转移资金4, 或者收取现金不入账等; 而对于存在权力分工的财务部门, 

企业财务人员舞弊的模式会稍显复杂也更为多样, 部分财务人员通过利用管理漏洞或伪造凭证

以中饱私囊, 例如利用系统漏洞重复付款5, 伪造、涂改付款凭证6以“做平”会计账目, 包括虚

构人员发放工资、伪造工资单据、伪造报销单据等付款凭证。具体的财务舞弊行为种类繁多, 企

业首先应当重视会计制度, 落实基本的证证、账证、账账和账表的相互核对要求, 再通过常态化

的内审外调以降低舞弊风险, 通过专业手段防范舞弊损失。 

 

三. 不同人员层级的反舞弊要求 

 

实施舞弊行为的人员层级与舞弊规模息息相关。《报告》显示, 将舞弊行为人员层级划分为普通员工

级别、经理级别以及高管/实控人级别, 可见案件最为多发的为经理级别, 而造成损失最为严重的为

高管/实控人级别。另外, 随着人员级别的上升, 舞弊行为的损失规模越来越大, 其隐蔽性也越来越高, 

经理级别的舞弊案件从开始至案发平均需要 16个月, 高管/实控人级别则需要 18个月(图 5未显示)。

上述特点显示了舞弊行为模式的发展规律, 人员层级越高往往拥有更高的话语权及能力绕开企业内

的反舞弊措施, 也拥有更强的权威以威胁、强迫其下属帮助或隐藏其舞弊行为, 有能力阻止潜在的监

督、调查行为; 同时, 人员的层级越高意味着其接触、控制更多的资源, 实施舞弊行为所造成的损失

也越大。 

 

                                                        
2 (2020)鲁 05 刑终 67 号 
3 (2020)浙 01 刑终 371 号 
4 (2021)湘 0104 刑初 557 号 
5 (2021)辽 08 刑终 264 号 
6 (2021)津 0104 刑初 59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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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人员层级的舞弊风险及损失情况 

 

 

图 5 不同人员层级的舞弊案发时间 

 

(一) 高管/实控人级别 

 

《报告》中的调研活动并未严格定义“高管/实控人级别”的范围, 为讨论方便, 我们认为这部

分人员主要包括股东、实控人及董监高一类高级管理人员。这类人员的责任来源不仅仅包括劳

动合同的约定, 还包括法定的勤勉忠实义务。从这个角度出发, 其舞弊行为所受的法律约束要更

广, 不仅仅包括“忠于职守, 不损害公司利益”这种忠实义务, 也包括“实质的积极履职, 履行

法定的注意义务”这样的勤勉义务。那么在这个层面上, 高管/实控人级别对反舞弊措施的要求

要更加全面, 不仅要包括防止职务侵占、商业贿赂的传统反舞弊措施, 也包括对该等人员履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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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监控。例如, 董事长未依照公司政策要求的流程, 未通过董事会决议直接决策大额对外投资, 

最终导致巨额亏损的情况。在该情形下董事长并非出于私利故意损害公司利益, 但为实现效率

绕开公司章程要求的决策流程, 最终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也应当为反舞弊措施所监管。当然, 

这样的违规决策一般也是利益冲突、职务侵占等问题的预警信号, 实务中常有公司发现巨额投

资损失后引入内控调查团队进行专项调查, 最终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的情形。因此, 对于高管/实

控人级别, 除了一般反舞弊措施, 公司应当重视公司章程的规定, 确定高管范围, 锁定高管责

任, 另外可通过定期任职审计及离职审计及时发现问题。 

 

此外, 鉴于高管/实控人级别较高, 对于反舞弊措施的操纵力强, 也更容易绕开反舞弊机制, 因

此除了硬性的反舞弊措施, 软性的反舞弊文化也是约束高级管理人员违规行为的重点。企业文

化的建设绝非屠龙之技, 诚信的企业文化体系是通过潜移默化的震慑力和说服力以规范员工行

为的, 具有充分的实际效用, 这一点对高级管理人员尤为重要。在我们办理的案件中, 常常可以

发现企业对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极度信任, 在公司内也不重视反舞弊文化的建设, 导致公司自上

至下对舞弊行为均是放任态度, 这也给部分高管可乘之机, 最终导致公司损失惨重; 相反, 部分

公司注重反舞弊文化建设, 将反舞弊文化以公司章程的形式固定下来, 通过提高内控部门的话

语权和资源倾斜、定期组织高管及员工反舞弊培训, 使得企业高级管理者明确知晓行为红线, 并

不断震慑督促相关人员守法守规, 可大幅降低企业风险。 

 

(二) 经理级别 

 

对于经理等中层管理者, 一般其为一个部门的最高领导, 在某一块业务内具有完全的掌控力, 

同时容易垄断该整个业务体系和部门内向上汇报的渠道, 其舞弊行为被发现的风险有限并且可

获取较高利益, 这导致该人员层级的案发数量最高。对于经理级别人员, 反舞弊措施的重点在

于权力控制与制约。降低中层管理者舞弊风险的直接方式是使其“无隙可乘”7, 在部门机构设

置方面, 企业可以通过提高内控部门的级别、创设内控部门与董事会的直线汇报渠道以约束中

层管理者的权力。在业绩评价与考核体系方面, 一方面企业应当设置科学合理的业绩目标, 防止

激进的业绩目标催生舞弊, 另一方面也可将反舞弊目标作为业绩评价的一个维度, 明确相关奖

惩机制, 提升反舞弊的效率。最后, 在人员审核方面, 对于中层管理者的选聘应当重视背景调查, 

对其职业生涯中是否存在舞弊情形进行背调, 防患于未然。 

 

(三) 普通员工级别 

 

普通员工级别的舞弊情况一般而言较为可控, 其特点在于案例频发但损失有限。对于普通员工

级别人员, 反舞弊的重点在于反舞弊措施的常态化。这里需要重点关注的反舞弊措施包括三个

方面, 举报途径、定期调查访谈以及常态化培训。 

 

首先是举报途径。对于高发的舞弊行为, 最有效的舞弊措施就是灵活、容易实现且具有保密功

能的举报途径, 常见的举报途径包括举报热线、举报邮箱、网站匿名提交等。《报告》显示大部

                                                        
7 林斌等, 中国企业反舞弊画像——基于舞弊三角理论的分析, 财会月刊[J], 2022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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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舞弊案发均来自于举报, 未设置举报热线的公司所面临的损失是设置举报热线公司的二倍, 

并且设置举报途径可以缩短三分之一的案发周期。 

 

 

图 6 舞弊案发的途径 

 

 

图 7 举报热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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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常态化的反舞弊措施应当包括定期的调查与访谈。这种反舞弊措施似乎有较高运行成本, 

但事实上可以通过非正式访谈、聚焦高风险员工、仅通过公司内控部门实施而不引入外部调查、

甚至简单的领导谈话等方式简化调查流程, 降低成本。在常态化的调查中, 企业应当重视员工的

工作生活压力, 警惕潜在的舞弊诱发因素, 同时尽可能摸排相关人员与供应商、客户等外部人员

的关系, 对利益冲突尽可能的备案。 

 

最后, 常态化的内部培训必不可少。一方面, 公司可通过常态化培训帮助公司落实反舞弊机制, 

帮助员工理解公司相关制度, 另一方面公司可借助反舞弊培训提高员工警惕, 同时帮助畅通反

舞弊渠道, 从而降低风险。另外, 公司可将培训纳入考核, 以防止流于形式, 从而确保培训的有

效性。 

 

四. 总结 

 

反舞弊对企业而言属于风险预防而非利益创造, 因此在满足法律规定的基本反舞弊要求后(如 FCPA), 

核心在于成本和收益的平衡。这就需要我们有重点的设计、落实反舞弊制度。不同类型的企业、不

同的企业部门以及不同层级的员工对反舞弊措施的需求重点不同, 将企业有限的内控资源用于解决

重点问题, 不仅可以实现风险预防的有效性, 而且也可以防止因为过度合规制约企业的正常发展, 

为企业的业务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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